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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机动飞行训练 
 

 

一、目的和适用范围 

本咨询通告依据 CCAR-91 部、CCAR-61 部、CCAR-23 部相

关要求制定，规范和明确飞机类别等级商用驾驶员执照以及教员

等级训练中特殊机动飞行训练(CCAR-61 部第 61.159 条所指的特

技飞行训练 )的标准和内容，适用于按照 CCAR-61 部或

CCAR-141部实施飞机类别等级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和教员等级

课程的训练。滑翔机教员等级的特殊机动飞行训练可参考本咨询

通告相关内容。 

二、定义 

特殊机动飞行训练，是指为准确识别、熟练掌握飞行过程中，

飞机意外进入非正常状态的现象和改出方法，全面了解、掌握飞

机机动飞行性能，作为飞机类别等级商用驾驶员执照以及教员等

级申请人应该接受的特定训练。该训练至少包括以下机动科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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螺旋的识别、进入和改出，失速的识别和改出、急盘旋下降、大

坡度盘旋、急上升转弯和懒“8”字。 

三、机动科目要求 

1、螺旋 

1.1 螺旋是指飞机失速后，产生的一种急剧滚转和偏转的运

动，使飞机机头向下，绕空中某一垂直轴，沿半径很小很陡的螺

旋线急剧下降的飞行状态。螺旋发生时，由于上偏机翼比下偏机

翼的失速浅，从而导致一种旋转、偏航和俯仰的复合运动。 

 
1.2 螺旋分为四个阶段：进入阶段、初始阶段、稳定阶段和

改出阶段。进入阶段是指飞机开始失速、进入旋转前的阶段；初

始阶段是自飞机开始失速、进入旋转开始至螺旋稳定形成的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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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，此阶段飞机的空气动力和惯性力没有达到平衡，对于大多数

飞机来说，在初始阶段飞机一般需要旋转两周；稳定阶段是指飞

机的旋转角度、空速及下降速度等都趋于稳定，空气动力和惯性

力已达到平衡的阶段；改出阶段是指自实施改出动作开始至螺旋

完全停止的阶段。 

对于飞机类别等级商用驾驶员执照以及教员等级的申请人，

螺旋训练不要求进入到稳定阶段。 

1.3 对于允许进行螺旋训练的飞机，飞机的重量与平衡对安

全实施螺旋机动和顺利地改出螺旋至关重要。飞行员必须意识到

即便很小的重量和重心变化都可能对螺旋的改出特性产生影响。 

1.4 在任何航空器上进行螺旋训练之前，飞行员应该熟悉经

批准的航空器飞行手册（AFM）或者飞行员操作手册（POH）中

有关螺旋飞行的操作特点和操作程序，包括螺旋改出技术。如果

没有特定的螺旋改出技术，通常来说，从螺旋中改出的动作第一

步是油门慢车、副翼中立，在确定旋转方向后，使用最大行程的

反舵，制止旋转。对于某些飞机仅需松杆就可以从失速中改出，

但有的飞机则需向前推杆以改出失速。当旋转减慢，逐渐回平方

向舵，以避免进入反方向螺旋。当螺旋停止且方向舵回平时，逐

步带杆退出下降。过多或突然的带杆或在恢复过程中使用副翼或

未及时回平方向舵可能会导致二次失速和另外的螺旋。螺旋过程

中，由于离心力作用，可能会造成燃油中断，导致发动机停车，

因此，在练习螺旋改出时应假设飞机失去功率。对于经批准的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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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螺旋训练的大多数小型飞机，据粗略的估计，螺旋每旋转一

周大约需要 3 秒，高度损失约 150 米（500 英尺），但随着密度

高度增加，高度损失将增大。 

2、失速 

2.1 失速是是指飞机迎角超过临界迎角，不能保持正常飞行

的现象。当飞机超过临界迎角时，升力急剧减少并且阻力快速增

加，如果不采取及时、恰当的修正动作从失速中改出，会导致螺

旋或二次失速。与临界迎角相对应的是失速速度，失速速度可以

在航空器飞行手册（AFM）或飞行员操作手册（POH）查到。飞

机的重量、重心、构型和转弯坡度以及飞行的高度、温度、气流、

机翼上的雪，冰或者霜等因素会影响失速速度。 

a、重量。重量分布对飞机的稳定性有直接的影响，不管重

心位置在哪里，总重量增加对航空器的飞行特性也有影响。当飞

机的重量增加时，失速速度会增加，因为增加的重量要求飞机迎

角增加以产生额外的升力来支撑自身重量。 

b、重心。重心位置间接影响升力、迎角以及水平尾翼上力

的大小和方向。飞机为了平衡，需要水平尾翼翼面偏转适当角度

来提供适当的力。如果重心向后部移动，升降舵偏转角将减小，

飞机迎角增大同时升降舵操纵力减小，这不仅更容易进入意外失

速，而且由于升降舵操纵力的减小，在失速改出过程中，也更容

易产生较高的载荷因数。重心位置靠前则会导致失速速度增加，

因此，重心位置对于飞机稳定性和失速/螺旋改出来说有重要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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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。 

c、构型。襟翼、起落架以及其他的构型装置可以影响飞机

的失速速度。在飞行中放出襟翼或起落架通常会增加阻力，但放

出襟翼也会增大机翼的升力，并减少飞机的失速速度。飞行员可

以通过飞机空速表上的标记直观看到襟翼对飞机失速速度的影

响。 

d、载荷因数。载荷因数是飞机机翼上产生的升力和实际飞

机重量的比值，通常表示为“g”。飞机失速速度的增加量与载荷

因数的平方根成正比。例如：正常失速速度为 45 节的飞机，当

载荷因数是 4g 时，失速速度可以达到 90 节。因此载荷因数增加

（如：飞机大坡度转弯或者螺旋）将导致飞机意外失速的可能性

大大增加。转弯坡度的增加会引起载荷因数的增大，也将会引起

飞机的失速速度增加。如果航空器因坡度过大而在机动速度以上

失速，在失速之前就会损坏结构。如果大坡度转弯期间机头下沉，

飞行员可能试图通过带杆而不是减小坡度保持飞机姿势，在此种

情况下，过量的带杆会增加转弯加速度并能导致俯冲螺旋。从失

速和螺旋中改出通常会出现高度损失以及空速增加，同时引起载

荷因数的增大。应避免在高于飞机设计的机动速度上进行失速练

习，这会引起过高的载荷因数，以致结构损坏。 

e、高度和温度。高度对飞机的失速速度的影响很小或者没

有影响。高海拔的稀薄空气将导致航空器性能下降和相对于指示

空速更高的真空速。实际温度高于标准温度也将增加真空速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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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空速的增大对失速速度没有影响。因此无论着陆机场的海拔高

度或者空气密度如何，着陆进近期间应该保持制造商建议的指示

空速。 

f、机翼上的雪，冰或霜。尽管航空器表面有很少的积雪、

冰或者霜，也能引起航空器的失速速度增加。这些物质改变机翼

的形状，引起流经机翼表面气流过早分离，增加阻力减小升力。

当航空器表面有积雪、冰或者霜时不应该试图飞行。 

g、乱流。比起在稳定条件下，乱流可以引起航空器在很高

的空速下失速。垂直阵风或风切变可导致相对风的突然变化，并

导致迎角突然增加。尽管乱流通常可能不会保持到失速的形成，

但是当飞行员试图控制垂直轨迹时，尤其是在乱流条件下进近

时，航空器可能会失速。当在中度至强乱流或强侧风情况下飞行

时，应该保持高于平常的进近速度。在中度或者强乱流巡航飞行

时，应该使用高于指示失速速度并且低于机动速度的空速。 

2.2 失速的分类 

    训练失速的目的是让受训人熟悉航空器特定失速的产生条

件，帮助他们识别接近失速时的各种征兆，并培养出能够预防和

及时改出失速的动作习惯，而不是把航空器放置到潜在危险条件

之中。对于多发飞机，必须避免单发情况下失速。按照不同飞行

阶段和不同飞行状态，失速可分为无功率失速、带功率失速、二

次失速、加速失速、交叉控制失速和升降舵配平失速。 

a、无功率失速。无功率失速的目的是模拟在正常进近着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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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构型和条件下，因飞行员操作不当而引起失速的发生。例如从

中间进近阶段到最后进近阶段过程中的不正确操作的转弯；仅使

用增加俯仰角在最后进近时从大下降率中修正下滑轨迹；在最后

进近阶段或者起落航线中不正确的空速控制等。 

 

b、带功率失速。带功率失速的目的是模拟在起飞爬升条件

和构型下，因飞行员操作不当而引起失速的发生。训练时可以模

拟直线起飞爬升失速或使用15°至20°坡度模拟爬升转弯时速。

许多失速或螺旋事故发生在起飞阶段，尤其是在复飞期间。失速

发生的原因通常是由于起飞爬升过程中飞机姿态过大或者飞行

员过早收襟翼，短距离起飞时飞行员未能保持正确的飞行状态也

易于导致失速的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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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、二次失速。如果没有正确地从失速中改出，可能导致二

次失速或螺旋。二次失速通常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发生：从失速

或螺旋改出到直线平飞过程中，飞行员操纵过于粗猛；失速改出

过程中，俯仰姿态减小不够，导致飞机迎角减小不够；试图仅靠

增大发动机功率来改出失速。当二次失速发生时，应采取正常的

失速改出动作，松杆减小飞机俯仰姿态，当航空器重新获得了充

足的空速后，再操纵其进入直线平飞状态。 

 

d、加速失速。加速失速的训练目的是让飞行员熟悉当飞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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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坡度转弯或突然性大量带杆时，因载荷因数的增大而容易在较

大空速下发生失速。此类在较大速度和较小迎角发生的失速比正

常状态下的失速更加突然和严重，如不及时正确改出，容易进入

螺旋。实施加速失速训练的方法是在合适的速度下控制飞机进入

坡度不大于45°的转弯，坡度形成后逐渐带杆减速，直至失速发

生。改出加速失速的动作应准确快速，通过松杆减小飞机迎角和

增加发动机功率来获得足够的速度改出失速。因为训练加速失速

过程中，飞机载荷因素较大，飞行员应查阅航空器飞行手册（AFM）

或飞行员操作手册（POH），确保所飞飞机的性能允许实施此种训

练，而且训练时应在光洁外型下实施。由于训练的目的是让飞行

员了解认识加速失速的特征和改出方法，所以不建议在训练过程

中进入深度失速。 

e、交叉控制失速。交叉控制失速训练的目的是使飞行员了

解协调操纵盘舵的重要性以及不正确操纵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。

该失速模拟当转入五边过晚时，飞行员急于对正跑道而过量使用

转弯内侧方向舵以增加转弯率，同时为防止坡度过大和下降率增

大,向转弯反方向压盘并且向后带杆而发生的失速现象。训练此

失速时应在安全的高度上，起落架放下（如适用），襟翼零度，

收光油门，当飞机减速到下滑速度后，保持不大于30度的坡度，

然后过量使用转弯内侧方向舵，同时向转弯反方向压盘和向后带

杆以保持坡度和俯仰姿态，直至失速发生。通常情况下，此失速

改出方法为松杆减小俯仰姿态，同时盘舵中立，如有必要加满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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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，即可正确改出。由于交叉控制失速易于进入螺旋，所以不建

议练习时进入深度失速状态。 

f、升降舵配平失速。练习升降舵配平失速的目的是认识并

防止复飞时没有正确控制飞机状态，在复飞功率和五边进近时较

靠后方向舵配平的双重作用下，飞机俯仰姿态过大而发生的失

速。训练该失速时，应在安全的高度上，起落架放下（如适用），

襟翼部分放出，油门慢车，当飞机减速至下滑速度后，配平飞机，

然后加满油门，当飞机俯仰姿态增大时，不实施任何控制，直至

接近失速时，控制俯仰姿态到正常的上升姿态，并配平飞机以消

除过重的顶杆力。 

 

2.3 失速的识别 

    识别飞机即将进入失速的方法有多种。除非单发飞机高度在

真高450米（1500英尺）以上、多发飞机真高在900米（3000英尺）

以上有意实施深度失速训练外，当有下列现象之一出现时，表明

飞机即将失速，飞行员需要警觉，做好立即实施正确的失速改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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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作的准备： 

a、飞机杆、舵、盘操纵上的变化。当飞机速度减小时，操

纵的力量和操纵反应会出现异常。 

b、飞机或驾驶盘抖动。 

c、气流流经机身声音的减小。 

d、对于定矩螺旋桨飞机，在全功率状态下，失速前发动机

转速会减小。 

e、飞行员通过肌肉运动知觉感觉到飞机速度和高度的异常

变化。 

f、装有失速警告的飞机，失速警告告警。 

2.4 失速的改出 

    改出失速的关键是减小飞机迎角以重新获得升力和对飞机

的有效操纵，当飞机迎角减小后，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发动机功

率来尽快获得速度和减少高度损失。有些高性能飞机可能仅需增

加功率和松杆即可从失速中改出。当飞机速度增加后应调整功率

以获取所需的飞行状态。在练习失速时，要防止飞机速度超过速

度表的红线标示。 

3、急盘旋下降 

3.1 急盘旋下降是指飞机以一较大坡度和稳定下滑速度，围

绕地面一固定点以相同的转弯半径大俯角快速盘旋下降的飞行

状态，在此状态下，飞机并没有失速发生。该机动训练科目不仅

能够提高受训者对飞行速度的控制能力、空间定位能力、空中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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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修正能力以及注意力分配，而且可以通过训练提高当飞机在迫

降场正上方时，如何消失高度进行迫降的准确性。  

 
3.2 实施急盘旋下降应在安全的高度上，油门慢车，当选择

的下滑速度达到时，围绕地面一固定点以不大于 60°的坡度控

制恒定的转弯半径和下滑速度进行连续的 360°盘旋下降。在科

目实施过程中应考虑如下因素： 

a、空中风的影响。为保持恒定的转弯半径，必须考虑各高

度层的空中风的大小和方向。为消除风的影响，当飞机的航向同

空中风向相同时应逐渐增大坡度，同时为了保持速度应增大下滑

角度；当飞机的航向同空中风向相反时应逐渐减小坡度，同时减

小下滑角度。 

b、飞机发动机的温度。因为长时间慢车状态，会造成发动

机温度过低，影响发动机工作的稳定，甚至导致空中停车，所以

在实施科目中，根据发动机实际温度，可采用间断增大发动机功

率的方法保持发动机工作的稳定。当油门增加时，为保持恒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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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度，应减小下滑角度。 

c、改出高度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建议该科目改出高度不低于

真高 450 米（1500 英尺）。 

4、大坡度盘旋 

4.1 大坡度盘旋是指飞机在水平面内使用坡度超出 45°以

上，进行不少于 360°协调连续转弯的机动飞行。训练该科目的

目的是提高受训者在接近飞机性能极限的转弯中柔和、协调和准

确操纵飞机的能力、空间定位能力以及合理快速的注意力分配。 

 

4.2 大坡度盘旋训练应进行 360°或 720°连续等速平飞转

弯。在实施科目过程中，应考虑下列因素： 

a、飞机的最大坡度转弯性能限制。飞机的转弯性能受发动

机输出功率和载荷因数限制。载荷因数决定了飞机在不失速或不

超过结构限制速度前提下的最大坡度。当飞机坡度一定是时，无

论飞机型号或者飞行速度，飞机的载荷因数是一定的。例如，实

施 70°协调转弯时载荷因数接近 3g，而对于大多数通用飞机来

说，其载荷因数的限制是 3.8g。正因为如此，绝大多数小飞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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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最大坡度限制在 50°至 60°，飞行员应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航

空器飞行手册（AFM）或者飞行员操作手册（POH）中的限制要

求，实施大坡度转弯训练。 

b、速度限制。因为该科目实施中飞机要承受较大的载荷，

所以应在飞机的机动速度（VA)以下进行此科目。同时，由于飞

机的失速速度与载荷因数的平方根成正比，随着坡度增大，载荷

因数增大，失速速度也要增大，所以要充分考虑失速速度的变化。 

5、急上升转弯 

5.1急上升转弯是指保持不大于 30坡度转弯上升的飞机最大

转弯爬升性能的训练，当航向变化 90 度时，飞机达到最大上升

姿态，然后保持最大上升姿态逐渐改平坡度，当航向变化 180 度

时，坡度改平。急上升转弯是最大性能爬升转弯，它从直线平飞

开始，然后在完成精确的 180°转弯后飞机保持最小操纵速度直

线爬升时结束。这种机动需要飞机达到其最大性能，使飞机在不

失速前提下以给定坡度和功率设置获取尽可能多的高度。训练该

科目的目的是提高受训者在飞机最大性能状态下的协调、准确操

纵能力和飞行的计划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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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实施该科目时，应在飞机光洁外形下，以不大于飞机机

动速度（VA)在直线平飞状态下开始科目，当飞机达到所选择的

坡度时，逐渐增大俯仰姿态。对于定矩螺旋桨飞机，随着俯仰姿

态增大，为了避免螺旋桨超转，应逐步柔和增加发动机功率至最

大；对于变矩螺旋桨飞机可以始终保持巡航功率。由于科目实施

过程中，速度逐渐减小，所以要充分考虑影响飞机扭转的力的作

用，以保持协调转弯。 

6、懒“8”字 

6.1 懒“8”字是由两个除了转弯方向不同外，操作动作、训

练内容和完成标准都一样的 180°转弯组成。对于一个 180°转

弯，当飞机航向变化 45°时，坡度达到预计坡度一半，俯仰姿

态逐渐由平飞姿态达到最大上升姿态；当航向变化 90°时，坡

度达到预计坡度，俯仰姿态逐渐由最大上升姿态达到平飞姿态，

此时速度达到比失速速度大 5 至 10 节的最小速度；当航向变化

135°时，坡度回到预计坡度一半，俯仰姿态则由平飞姿态逐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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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最大下降姿态；当航向变化 180°时，坡度改平，姿态回到

平飞姿态，此时速度和高度应与进入科目时一样。训练懒“8”

字的目的是在高度、速度变化量较大的情况下，通过转弯、上升

和下降的有机组合，提高受训者的综合操纵能力和飞行计划能

力。 

 

6.2 在进入懒“8”科目时，飞机应在直线平飞状态下保持机

动速度或者制造厂家推荐的速度，预计的转弯坡度最好不大于

30°在实施科目过程中，飞行员应正确设置好发动机功率，以满

足科目规定的高度、速度要求。为了高质量完成该科目，进入前，

飞行员最好分别在 45°、90°和 135°的方位上选择明显的地标

作为参考。 

四、飞机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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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螺旋飞行训练的飞机必须是按照 CCAR-23 部颁发的实

用类或特技类标准适航证的飞机。其中， 

1、实用类飞机，是指座位设置（不包括驾驶员）为9 座或

以下，最大审定起飞重量为5700 公斤（12500 磅）或以下，用

于有限特技飞行的飞机。按实用类审定合格的飞机，可作正常飞

行中遇到的任何机动、失速（不包括尾冲失速）、坡度不大于60°

的懒“8”字飞行、急上升转弯和急转弯的非特技飞行动作和有

限特技飞行动作。有限特技飞行包括： 

(1)螺旋（如果对特定型号的飞机已批准作螺旋）； 

(2)坡度大于60°但不大于90°的懒“8”字飞行、急上升转

弯和急转弯。 

2、特技类飞机，是指座位设置（不包括驾驶员）为9 座或

以下，最大审定起飞重量为5700 公斤（12500 磅）或以下，除

了由于所要求的飞行试验结果表明是必要的限制以外，在使用中

不加限制的飞机。 

五、训练时间要求 

拟申请飞机类别商用驾驶员执照的申请人，必须接受授权教

员实施的5小时特殊机动飞行训练，其中应包括不少于左右各三

次的螺旋的识别、进入和改出训练。 

六、训练内容要求 

特殊机动飞行训练的受训人应熟练掌握下列技能： 

1、对于商用驾驶员执照申请人应了解所有失速发生的原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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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掌握无功率失速、带功率失速和二次失速的识别、进入和改出

方法；对于教员等级申请人则应熟练掌握所有种类失速的识别、

进入和改出方法，并具备失速相关的教学能力。 

2、螺旋的识别和进入技术，以及螺旋初始阶段的改出技术。 

3、急盘旋下降、大坡度盘旋、急上升转弯和懒“8”字的操

纵技术 。           

七、教员资格要求 

实施特殊机动飞行训练教学的飞行教员，应持有按照

CCAR-61部颁发的具有相应类别级别等级和飞行教员等级的现行

有效的驾驶员执照，对于进行螺旋教学的飞行教员，还应满足下

列要求之一： 

1、在实施螺旋教学前3个日历月内，有过螺旋教学的经历，

或者： 

2、在实施螺旋教学前一个月内，在具有实施螺旋教学资格

的飞行教员监控下，完成至少 5 个螺旋识别、进入和改出训练。 

八、训练其他要求 

除经局方批准外，不得在下列情况下进行螺旋和急盘旋下降

训练：  

(1) 在任何城市、集镇或居住地的人口稠密区上空；  

(2) 在露天的人员集会地点上空；  

(3) 在任何局方指定的区域内；  

(4) 在任何航路中心线两侧10千米范围之内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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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距地面450米（1500英尺）以下；  

(6) 飞行能见度低于5千米时。  

九、生效日期 

    本咨询通告自下发之日起生效。自生效之日起，实施飞机类

别等级商用驾驶员执照课程和教员等级课程的训练机构，须按照

本咨询通告的有关内容实施相应的训练。 


